
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机构、门诊新增定点或变更

申请经办流程

医疗机构、门诊提出新增定点或变更申请

待遇股组织人员根据申请条件进行实地调查（10 个工作日完成调查）

1.依法依规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；2.能够按要求建立与基本医疗保险管

理服务相适应的各项管理制度；3.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医疗服务和药品管理的法

律法规和标准，严格执行药品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政策；

4.有稳定的执业场所，符合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面积和功能分区，从业人员按

规定参加社会保险；5.配备医疗保险专职管理人员及医疗保险信息系统联网的

计算机等专用设备

实地调查合格的按要求填写申请表、提供申请资料

1.晋城市医疗保险新增定点医疗机构申请表；2.《营业执照》（三

证合一）原件及复印件；3.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原件及复印件 4.

《医师执业证书》原件及复印件或卫健委部门出具的执业医师注册证

明；5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6.铺面门牌拍照打印

注：以上申报资料提供的复印件必须加盖申请单位公章。

提交局务会议进行集体研究评估（15 个工作日完成评估）

上网公示 5 个工作日，无异议，报市局确定定点资格，签订服务协议


